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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院发〔2024〕1 号

关于印发《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关于支持高水平
学术成果产出的办法（修订）》的

通 知

各系、中心、机关各办公室：

《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关于支持高水平学术成果

产出的办法（修订）》已经学院学术分委员会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2024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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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关于支持高水平
学术成果产出的办法

（修 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学院建设一流工科学院的目标，推动学院事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及上级

系列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将成果质量与年度工作量考核、科研奖励等相结

合，鼓励高质量学术成果产出。

第二章 支持和鼓励措施

第三条 支持和鼓励“高水平科研论文”发表。“高水平科研

论文”是指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

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

高水平科研论文主要包含：

（1）Nature、Science 及其子刊。

（2）中科院分区二区及以上收录的论文。

（3）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

第四条 支持和鼓励“教研类高水平论文”发表。该类论文是

指在教学研究、教育研究、教改研究等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

内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期刊的论文。主要包括：

（1）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2）南大核心（CSSCI 来源期刊）期刊。

（3）石河子大学高水平期刊目录包含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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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支持和鼓励“高质量学术论著”出版。该类论著是指

在正式出版发行的专著、编著、译著，国家级规划教材。石河子大

学为第一主编单位。

第六条 特别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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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如果出现清单

增添、移除、变更层次等，则以其变动情况为准自动调整。学校也

可视情况对上述目录清单进行适当调整并发布。调整的生效日期以

公布之日为准。公布日期不明确的，增添的期刊有效期从公布当年

的 1 月 1 日起算,移除的期刊失效期则从公布次年的 1 月 1 日起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

学院关于支持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的办法》（机院发〔2022〕13号）同时

废止，本办法由学院研究生管理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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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论文版面费报销审批表

第一作者姓名 工号/学号

其余作者（通

讯作者标*）

所在单位

论文标题

发表刊物

学院署名 ☐第一单位 ☐第二单位 ☐其他：

实验室署名

论文类型

☐Nature、Science、Cell 及其子刊

☐中科院分区 2 区及以上收录论文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

☐教研类高质量论文

☐其他（请写明）

人员类型 ☐教职工☐本校学生（含研究生）☐校外联培博士生

项目类别 ☐自科纵向☐社科纵向☐横向项目☐科研平台

项目来源

立项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1.本人郑重承诺本论文不存在科研学术诚信问题。

2.本人声明：本论文计划发表的刊物没有被列入“黑名单”和预警名单。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签字：

经费负责人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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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学术论著出版审批表

作者姓名 工号/学号

所在单位

论著名称

出版单位

学校署名 ☐第一单位 ☐第二单位 ☐其他：

论著类型 ☐专著☐编著☐译著☐文献整理☐其他（请写明）：

是否在指定目录 ☐是 ☐否

项目类别 ☐自科纵向 ☐社科纵向 ☐横向项目 ☐科研平台

项目来源

立项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1.本人郑重承诺本论著不存在科研学术诚信问题。

2.本人声明：本成果不存在科研学术诚信问题。出版单位信誉良好。

作者签字： 年 月 日

经费负责人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领导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抄送：研究生处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4月7日印发


